附件

关于预下达2025年度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
公  告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	
	
	

	合计
	
	197.24
	
	
	197.24
	
	
	100%
	
	

	1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7.34
	
	
	7.34
	
	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7.34万元用于农业机电灌溉设施建设。
	100%
	8月26日
	7月14日

	2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.38
	
	
	2.38
	
	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2.38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际配套
	100%
	8月26日
	7月14日

	3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08.71
	
	
	108.71
	
	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108.71万元用于农田建设贷款补助贴息和管护经费
	100%
	8月26日
	7月14日

	4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50
	
	
	50
	
	分配船山区农业农村局50万元用于新评定省级、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奖励
	100%
	8月26日
	7月14日

	5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0.08
	
	
	0.08
	
	分配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0.08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市级配套
	100%
	8月26日
	7月9日

	6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3.15
	
	
	3.15
	
	分配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3.15万元用于农村机电灌溉设施建设
	100%
	8月26日
	7月9日

	7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9.44
	
	
	9.44
	
	分配经开区城乡统筹中心9.44万元用于农村机电灌溉设施建设。
	100%
	8月26日
	8月25日

	8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0.39
	
	
	0.39
	
	分配经开区城乡统筹中心0.39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市级配套。
	100%
	8月26日
	[bookmark: _GoBack]8月25日

	9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5.73
	
	
	15.73
	
	分配河东新区统筹中心15.73万元用于农村机电灌溉设施建设。
	100%
	8月26日
	7月3日

	10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0.02
	
	
	0.02
	
	分配河东新区统筹中心0.02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市级配套。
	100%
	8月26日
	7月3日



